《关于高质量推进乌鲁木齐城市更新的
若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（征求
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健全我市可持续城市更新政策体系，推动城市更新工作科学有序开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市自然资源局起草了《关于高质量推进乌鲁木齐城市更新的若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政策措施》），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关于城市更新工作决策部署，顺应城市发展从“增量扩张”向“存量提质”转型的时代趋势，破解我市城市更新面临机制不健全的问题，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市自然资源局研究制定了《政策措施》，旨在通过系统性的制度构建，健全完善全市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机制，强化政策供给与要素保障，切实为全市城市更新行动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。
二、制定依据
《政策措施》制定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、政策性文件有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》、《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5〕226号）、《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引（2023版）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3〕47号）等文件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政策措施》围绕城市更新工作的五个关键维度进行系统设计和细化落实。一是完善片区更新统筹机制。健全市级统筹、区县落实的工作体系，建立统筹主体遴选、联合会审与滚动实施机制，强化项目“投融建管运维”全周期服务，优先保障老旧街区、厂区市政基础设施配套。二是加强更新规划政策统筹。构建“专项规划—片区策划—实施方案”的规划实施体系，优化详细规划适应性与容积率核定规则，允许建设规模跨项目统筹，推进技术标准适应性优化，提升更新项目的规划弹性和可操作性。三是创新细化更新土地支持政策。支持多元化土地供应与协议出让，推进存量土地和闲置空间临时利用，鼓励商办楼宇复合利用与工业存量房产转型升级，明确过渡期政策，激发存量资源活力。四是优化更新项目管理流程。简化消防设计审查、规划许可、产权登记等审批程序，完善规划许可豁免清单，优化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及市政管线项目审批，建立历史遗留问题分类处置机制，提升项目实施效率。五是财税赋能拓宽资金渠道。强化财政、税费、金融协同发力，构建多元资金保障体系。积极争取上级资金与专项债券支持，规范资金管理；落实相关税费优惠，推动政策精准落地；深化政金企合作，创新金融产品，完善融资机制，引导更多资金支持城市更新，共计21条具体措施。
